
白山市交通运输局法律依据

一、法律法规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 年 11 月 4日修正）

第八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公路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

公路工作；但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国

道、省道的管理、监督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确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道

的建设和养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

以决定由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

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第六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港口工作。

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港口的管理，按照国务院关于

港口管理体制的规定确定。依照前款确定的港口管理体制，

由港口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管理的港口，由市、县人民

政府确定一个部门具体实施对港口的行政管理；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的港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确定一个部门具体实施对港口的行政管理。依照前款

确定的对港口具体实施行政管理的部门，以下统称港口行政

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2016 年 7 月 2 日）

第五条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航道管理工作，并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直接管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干

线航道和国际、国境河流航道等重要航道。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的规定主管所辖航道的管理工作。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置的负责航道管理的机构和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负责航

道管理的部门），承担本法规定的航道管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 4月 22日修正）

第五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

府交通、建设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

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

正）

第四条第二款 :“ 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渔业管理部门根

据各自的职责，对机动车船污染大气实施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 666 号）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



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

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公路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

的公路保护工作；但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保护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确定。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具体负责公路

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路政管理规定》（部令 2016 年第 81 号修改）

第四条 交通部根据《公路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主管全国路政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根据《公路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路政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根据《公路法》的规定或

者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委托负责路

政管理的具体工作。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部令 2019 年第 9 号）

第二条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实施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行为，适用本规定。前款所称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包括公路、水路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

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执法行为。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部令 2016 年第 62 号）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

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公路管理机构

具体承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负责或者参与、配合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监督管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

在本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与相关主管部门建立治理超限

运输联动工作机制。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部令 2018 年第 4 号）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建设的行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职责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工作，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具体负

责指导、监督乡道、村道建设管理工作。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部令 2015 年第 22 号）

第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履行农村公

路养护管理的主体责任，建立符合本地实际的农村公路管理

体制，落实县、乡（镇）、建制村农村公路养护工作机构和

人员，完善养护管理资金财政预算保障机制。县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工

作机制，执行和落实各项养护管理任务，指导乡道、村道的

养护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



理机构应当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监督管理和技术指导，

完善对下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目标考核机制。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部令 2019 年第 18 号修改）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

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工作，并具体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经营性道路客货

运输驾驶员、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

道路运输经理人和其他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管理工作。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部令 2019 年第 20 号）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

域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

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2019 年 6月 21 日修改）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监督。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具体实施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监督工作。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部令 2016 年第 51 号修改）

第五条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

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工作。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部令 2019 年第 19 号修改）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监督。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具体实施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监督工作。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部令 2019 年第 17 号修

改）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

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

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县级以上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

货运站管理工作。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部令 2020 年第 17 号）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客运及客运站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

行政区域的道路客运及客运站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客运及客运站管理工作。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部令 2019 年第 42 号修改）

第七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

行政区域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工作。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部令 2019 年第 29 号）

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工业

和信息化、公安、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部令 2016 年第 71 号修

改）

第六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放射性物品道

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放射性

物品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道路运输服务质量投诉管理规定》（部令 2016 年第 70 号

修改）



第二条 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辖区道路运输服务质量投诉管理工作，其所属的

道路运政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运政机构）是道路运输服务质

量投诉（以下简称服务质量投诉）的受理机构，负责本规定

的具体实施。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部令 2017年第 5号）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

理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

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工作。城市人民政府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公共交通运

营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具体承担本

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工作。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部令 2016 年第 64 号

修改）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

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工作。直辖

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指

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巡游出租汽车

管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部令 2019 年



第 46 号修改）

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网约车管

理工作。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

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网约车管理工作。直

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

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部令 2016 年第 63

号修改）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

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管理工作。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

负责具体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部令 2020年第 6号）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船舶安全监督工作。国家海事

管理机构统一负责全国船舶安全监督工作。各级海事管理机

构按照职责和授权开展船舶安全监督工作。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部令 2020 年第 4 号修改）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水路运输管理工作，并按照本



规定具体实施有关水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水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

（以下统称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具体实施水路运输管理工作。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部令 2019 年第 34 号修改）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港口危险货物安全行业管理

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的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省、市、县级港口行政管

理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负责具体实施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督

管理工作。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部令 2020 年第 21 号修改）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港口经营行政管理工作。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港口经营行政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港口所在地设区的市（地）、县人民政府确定的

具体实施港口行政管理的部门负责该港口的港口经营行政

管理工作。本款上述部门统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部令 2019 年第 44 号）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航道工程建设的行业管理工作，

并具体负责中央财政事权航道的建设管理。交通运输部具体

负责的中央财政事权航道的建设管理工作，可以按照规定委

托交通运输部设置的负责航道管理的机构、省级人民政府确



定的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承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规定主管所辖航道工程建设的管理工作。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部令 2017 年第 28 号）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工作。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按照规定的职责对长江干

线航道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水运工

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法》（部令 2016 年第 74 号）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水运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运建设

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理规定》（部令 2016 年第 77 号）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指导全国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理工作。

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受部委托分别负责指导和

督促长江干线、琼州海峡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

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

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责



和本规定承担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理工作。

《危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考核和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部令 2016 年第 59 号）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指导全国危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

的考核和从业资格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含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港口危货

储存单位主要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和装卸管理人员的从业资

格管理。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据职责负责申报员、检查员的

从业资格管理。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部令 2019 年第 37

号修改）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工

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委

托其所属的质量监督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水运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部令 2015 年第 24

号）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

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



作。

二、地方性法规

《吉林省公路条例》（2011 年 11 月 23 日）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公路管

理工作。省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国道、省道的建设、养护和路

政管理。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县道建设和养护，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决定乡道、村道的建设和养护。县级公路管理机构负责

县道、乡道、村道的路政管理工作。乡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委托设立专职人员负责乡道、村道的路政

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公安、财政、规

划、建设、国土资源、铁路、林业、水利、环境保护、工商

行政管理、档案、地震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负

责公路的相关工作。

《吉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5 年 9 月 16 日）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编

制全省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程项目省级补助资金计划，安

排使用和监督管理农村公路养护省级补助资金。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

设、养护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安排使用和监督管理农村公

路养护市级补助资金。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

提出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计划建议，农村公路

养护资金的安排使用，农村公路建设市场、工程质量与安全



生产监管。

《吉林省道路运输条例》（2006 年 9 月 29 日）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领导本

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2010 年 3 月 1 日 ）

第四条 省和市、县（市）城市公共客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

监督本行政区域城市公共客运的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承担城

市公共客运管理职能的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城市公共客

运管理有关的工作。

《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条例》（2018 年 9 月

21 日）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项目

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行业安全

生产的监督管理，可以委托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

督机构负责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具体监督管理

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吉林省水路交通条例》（2013 年 7 月 26 日）

第四条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水路交通工

作，其设置的航道管理机构负责地方航道及其设施的建设管



理，其设置的海事管理机构负责船舶检验、水路运输管理和

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市（州）、县（市）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路交通工作，其设置的

海事管理机构负责水路运输管理和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

各自职责，做好水路交通的相关工作。


